
旅客運送契約 

優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Q Taxi 車隊，下稱本公司)為提供您更好的服務，與 Uber 網際網路系

統(Uber App)合作，您可透過 Uber 網際網路系統叫車，使用本公司派遣計程車的服務。為了

保障您的使用權益，當您透過 Uber App 請求本公司派遣計程車駕駛提供旅客運送服務(下稱本

服務) 前，請務必詳讀以下約定條款，若您完成註冊程序或開始使用本服務，即視為您已閱讀、

瞭解並同意以下各約定條款之所有內容。本公司或 Uber App 可能會依法令變更、實際服務狀

況、市場供需或其他原因變更本約定條款，您有權隨時停止使用本服務，您繼續使用視為您同

意。 

※ 以下所稱之「您」，係指透過 Uber App 接受本公司派遣計程車駕駛並使用本服務者。 

1. 本旅客運送服務係由 Q Taxi 車隊(下稱 本公司)提供 

【內湖區服務中心】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一路 159 號 

電話：02-2795-3213 

【板橋區服務處】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東門街 30-2-57 號: 

2. 帳號註冊、密碼安全性 

a. 您必須為年滿 18 歲且具有完全行為能力的自然人，或 13 歲以上未滿 18 歲且經

您的父母或監護人同意締結本契約之青少年（下稱青少年）。且您明白您於 Uber 

App 完 成註冊並透過 Uber App 與本公司成立旅客運送服務契約時，您保證在

註冊及使用本服務過程中提供予本公司關於叫車人的資料、以及所留存的其他資

料，均為完整、正確、與實際情況相符，且該等資料均不會侵犯、侵佔、或違反第

三方的知識產權或所有權權利、公開權或隱私權，或違反任何適用的法律或法規。

若您為青少年用戶，當您使用本服務，即視為您與您的父母或監護人均已同意本契

約之條款。若該等資料事後有變更 ，您必須即時通知本公司或本公司所委託之 



Uber App; 若事後發現資料不符、資料變更而未即時通知本公司或本公司所委託

之 Uber App 或違反任何前述保證事項，本公司保有得隨時拒絕對您提供本服務

之一部或全部，且本公司不因此而承擔任何責任。 

b. 您同意對於您以本公司所委託的 Uber App 註冊所取得之帳號和密碼盡妥善保管

及保密之義務，且不得以有償或無償等任何方式透露或提供予第三人登錄、使用， 

任何經由該組帳號及密碼所為之全部行為，概由註冊該帳號之使用者負責任。 

c. 若因您的故意或過失導致之任何損失應由您自行承擔，該過失包括但不限於: 遺忘

或洩漏密碼、密碼遭他人破解或您使用之電腦或手機遭入侵等情形。 

3. 費率及付款方式 

a. 作為本服務及其他服務之對價，您同意向本公司支付應付車資及其他適用之費用

（例如：處理費及取消費）。若您透過 Uber App 叫車，輸入上、下車地點時，

將預先顯示您應支付費用之總額（包含應付車資及其他適用之費用），當您確認預

約行程時，即代表您同意向本公司支付前述費用。 

b. 本公司遵循政府規定規劃費率，並以該費率作為您每次叫車時顯示之應付車資之計

算基礎，若費率表有變更，本公司會委託 Uber App 公布相關變更及將之刊載於

本公司之網際網路平台首頁。 

c. 您透過 Uber App 叫車時已同意本公司派遣車隊之計程車駕駛及預估行駛路線、

應付車資金額，本公司將依據該應付車資收費。惟如實際行駛路線或行程時間因故

改變（包含但不限於行駛您所指定之偏好路線，或交通、道路出現狀況等因素)、

您增減或變更停靠站、變更您的目的地，或本公司派遣之計程車駕駛在您指定的地

點（包括但不限於停靠地點）等待過久，您知悉並同意預估應付車資將有可能產生

異動。 

d. 本服務概以電子支付方式給付車資，您應於進行註冊時綁定信用卡或 Line Pay

作為付款方式，並保證該綁定信用卡之卡號、持卡人等相關資訊之真實性。 

e. 您透過 Uber App 叫車時，本公司可能額外收取叫車費 7 元，以確保車輛資訊即

時串接運作及叫車流程順暢。若有收取該費用，將於您叫車時與應付車資一併顯示

於 Uber App 所呈現之應支付費用總額中。 



f. 於您確認預訂行程後，由於本公司已派遣計程車駕駛人前往接您，本公司派遣之駕

駛已有油耗並已失去其他接受派遣的機會，故當符合以下情形時，本公司將會依照

您預定車型的不同收取 40 元至 100 元不等之取消費：(1)您主動取消行程：您可

以隨時取消預訂之行程，惟當您在確認叫車後 3 分鐘始取消行程，且本公司已派

遣駕駛前往指定上車地點時；(2) 您超時抵達指定上車地點：自您於 Uber App 

內收到「在上車點碰面」訊息後，駕駛將於上車地點等待您若干分鐘（相關細節於

應用程式內公告），惟當您未於此段時間內上車，駕駛主動取消行程時。取消費之

標準為六人座優步為 80 元、尊榮優步為 100 元、六人座及尊榮優步以外之其他

車型為 40 元，若您對此費用有疑義，皆可透過客服管道向本公司反映。 

g. 本公司同時提供行程開始前 90 天的付費預約乘車功能，您可以透過 Uber App 

提前預約行程。由於預約乘車功能將使駕駛在預約行程開始前 1 小時無法接受任

何行程派案，故當您使用此功能，於預約行程完成後，您將需依據預約車型的不同

而額外支付預約費給提供搭乘服務的駕駛。該預約費之數額將於下表所示最高上限

及最低下限之數額區間，由系統依照您所預約的車型、日期、時間、地區及當下之

供需狀況等，於該數額區間內產生，並向您收取： 

（幣別：新台幣） 

 最高上限 最低下限 

標準型優步 (原菁英優

步)  

215 元 0 元 

減碳優步 215 元 0 元 

舒適優步 (原菁英 PLUS)  198 元 0 元 

商務舒適優步 (原商務菁

英 PLUS)  

198 元 0 元 

六人座優步 (原樂聚優

步)  

189 元 0 元 

純電舒適優步 181 元 0 元 

加大六人座優步 181 元 0 元 



毛孩優步 175 元 0 元 

寶寶優步 155 元 0 元 

尊榮優步 322 元 0 元 

關懷優步 150 元 0 元 

若您於預約行程開始前一小時內取消預約行程，或因遲到、無故未出現達 5 分鐘

以上經駕駛取消行程者，本公司因駕駛已有付出驅車成本且失去其他遭派遣機會，

故必須向您收取依據預約車型而不同的新台幣 120 元或 150 元之取消費，各車型

之取消費將於您預約行程時於 Uber App 上顯示。惟若您於預約行程開始前一小

時以前取消預約行程，或駕駛因遲到、無故未出現達 5 分鐘以上並經您取消行程

時，您將無需支付任何前述費用。 

h. 前項付費預約乘車功能費用之收取不適用第 f 項約定，而若您對本公司因本契約之

費用有任何異議，均可透過 Uber App 的客服管道提出，本公司將於確認後辦理

退款或點數給您。 

4. 本公司將於報公路主管機關備查後，提供您搭車之優惠或折扣，優惠或折扣將 透過 Uber 

App 推播優惠序號。您同意，優惠序號: (i)須透過合法手段用於預期受眾及目的; (ii)不

得以任何方式複製、出售、轉讓或公開 (無論是以公共形式或其他形式公佈)，除非獲本公

司明確許可; (iii)可能隨時由本公司透過 Uber App 宣布以任何理由宣佈無效，本公司

及 Uber App 對此不承擔任何責任，但將於優惠取消前 3 日以電子郵件或應用程式推播

功能通知您;(iv)只可根據此等優惠序號制定的特別條款進行使用; (v)不可兌換現金; 及 

(vi)可能在您使用前失效。若本公司認定或相信使用或兌現優惠序號的行為是錯誤的、帶

有欺騙性、非法的，或違反了適用的優惠序號條款或本條款，則本公司保留對透過您或其

他任何使用者使用優惠序號所得利益或其他功能予以保留或扣除的權利。 

5. 行車記錄器或 App 錄影和/或錄音 

a. 為了行程更安全，本公司派遣之駕駛可選擇安裝並使用行車記錄器在行程中錄影和

/或錄音，您或本公司派遣之駕駛也可以選擇透過 Uber App 錄音記錄行程，並於

行程發生爭議時，選擇提供予本公司和/或 Uber App 調查。另外，為符合個人資



料保護法第 8 條第 1 款之規定，本公司將透過 Uber App （包括其隱私權聲

明）、本契約等渠道，向您告知相關事項。 

b. 若您或任何相關第三方不同意行程被錄影或錄音，您可以取消行程。一旦行程開

始，即代表您已同意並已獲得相關第三方的同意，出於安全目的，您和他們可能會

被錄影錄音，並且影片可能會被提供給本公司和/或 Uber App。 

c. 您僅應根據當地法律和法規和適用的政策指引使用錄音片段和錄音功能。適用法律

和法規可能要求必須取得職業駕駛或任何相關第三方同意才能錄音。請查看您的當

地法規以瞭解相關責任。 

d. 您和本公司派遣之駕駛可在遵守當地法律和法規的前提下，就安全事件自行決定是

否向本公司和/或 Uber App 提交錄製內容。本公司和 Uber App 會審查送交的

行車記錄器片段或錄音，並採取相關行動。您同意並已獲得相關第三方的同意，在

少數情況下，本公司或 Uber App 可能需要與授權機構分享錄製內容。 

e. 分享或串流他人的錄音（包括在社群媒體、數位平台或其他公共場所分享或串

流），此舉可能違反當地法律（包括適用的個人隱私法律）和適用政策指引，本公

司和/或 Uber App 可能進一步調查和採取行動。 

6. 責任條款 

a. 除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外，因您之故意、過失或不可抗力等事由致您或同行者於

運送過程中所受之傷害，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運送之遲到因不可抗力所致，本公

司僅以賠償您因遲到而增加支出之必要費用為限。如因可歸責於您的事由(如於車

內嘔吐)導致本公司、計程車行/駕駛或其他人(包括但不限於 Uber App)發生 損

害，您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如賠償清潔費)。 

b. 本服務為多元化計程車服務，本公司於您叫車時提出之預估抵達時間僅為參考 ，

您明白因為路況及安全性等因素考量，將令預估抵達時間與實際抵達時間會有所誤 

差，而預估抵達時間並非本公司有義務應送達您至指定地點的時間。 

7. 暫停、終止服務您若有以下情形，本公司將立即暫停、拒絕或終止您繼續使用本服務，若

因此致本公司或本公司受僱人受有損害，您應承擔所有賠償責任: 

a. 提供不實之個人資料。 



b. 惡意濫用本公司之叫車服務。 

c. 利用偽造或非法取得之資料使用本服務。 

d. 其他違反本約定條款或違法之事由。 

8. 本約定條款未盡事宜，悉依中華民國相關法令定之。您同意若因本約定條款有 所爭議或

糾紛，將以台灣地方法院作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9. 本公司已確認本車隊所派遣之計程車均已投保至少每人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之旅客責

任保險。 

10. 本公司設消費爭議處理申訴(客服)專線: 

【內湖區服務中心】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一路 159 號 

電話：02-2795-3213 

【板橋區服務處】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東門街 30-2-57號




